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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/10/11系務會議(11403次)修訂通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、 為顧及資源平均分配及學術研究自由，訂定本作業流程。
2、 本系碩、博士班學生名額，採登記與分配制度。博士班每位教師每年至多指導一名（含一般生），逕讀博士生採外加方式處理。碩士班每位教師每年至多指導四名，其分配方式依本流程第三、四條辦理。
3、 碩士班指導名額登記：
1. 每年由系辦公室公告該學年度學校核定之碩士班總名額後，全體專任教師應於規定期限內，向系辦公室登記該學年度擬指導之碩士班學生數目，上限為四名。
2. 未於期限內登記者，視為該年度無收生需求。
3. 教師登記時，應註明擬招收之組別，此資料將提供給新生作為選填指導教授志願之依據。
4、 碩士班名額分配原則： 系辦公室彙整全體教師登記結果後，依下列原則進行名額分配：
1. 若登記總數超過核定名額： 
(1) 第一階段（均分）：以該年度核定總名額除以全體專任教師人數，計算出之整數作為每位教師之基本分配名額。
(2) 第二階段（餘額申請）：剩餘名額（餘數）將由仍有收生需求之教師，向系教師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請。 
(3) 審核依據：系教師評議委員會應召開會議，根據申請教師之前一年度研發成果績效點數或其他客觀指標，決議剩餘名額之歸屬，並公告最終分配結果。
2. 若登記總數少於或等於核定名額：
(1) 第一階段（滿足登記）：所有提出申請之教師，均可獲得其登記之學生名額。 
(2) 第二階段（剩餘名額處理）：若分配後仍有剩餘名額，將開放給有意願增收學生之教師提出申請。詳細申請辦法由系教師評議委員會另訂之。
5、  違反規定之處理（罰則）：
1. 教師確認指導之學生人數，不得超過依本流程第四條所分配之最終名額。凡未經系教師評議委員會同意而逕行超收者，系辦公室應拒絕受理該超收學生之指導教授確認單，其指導關係視為自始不成立。
2. 若經勸告後仍未改善，除依前項處理外，應依下列罰則處理：
(1) 該違規事實應提報系務會議公告。
(2) 每超收一名學生，扣除該指導教授下一學年度之系務經常費新台幣一萬元整。
(3) 超收學生在學期間所需之口試費及研究生津貼等所有費用，應由該指導教授自行負擔。
6、 學生與教授確認作業：
1. 甄試生、一般生、在職專班碩士生及博士生，應依系辦公室規定之時程繳交指導教授志願表。
2. 各教師應於公告之時程內，依據本流程第四條分配之最終名額，並參考學生志願，確認指導學生。
7、 未確認指導教授之學生輔導：於前述流程結束後，若仍有未確認指導教授之碩士生，將由系辦公室協調，與尚有餘額之教授進行面談，在學生自願的前提下完成指導教授確認。若有爭議，由系教師評議委員會處理。
8、 在職專班研究生之指導採外加方式處理，但每位教授每年選收人數至多不得超過2人。
9、 國際學生選指導教授配合學校招生日期單獨進行作業，依據學生填寫指導教授志願表，每位教授每年至多收四名國際學生(碩士或博士生)。
10、 屆齡退休前二年之教授指導博士生必須採共同指導方式行之。而屆齡退休前一年之教授指導碩士生亦須採共同指導方式行之。
11、 本作業流程經系務會議通過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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